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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严谨”“工匠精神”都是德国制造的品牌代名

词。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考验下，德国科

技创新的潜力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德国科技创新政策

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激发创新创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科研管理体制正是科技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2 科研人才管理制度
德国科技创新政策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科

研人才培养、管理、奖励和引进政策。

2.1 科研人才培养

德国直接通过立法来保障人才培养制度落实。2002年德

国颁布修正法草案，尝试在大学创新青年教授制度，打破传

统年龄限制，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发展机遇。2006通过制定

对科技人员的聘任合同法，将科研人员聘用最长时限放宽到

12～15年，为在科技创新领域成就突出的人才提供更稳定的

工作环境。另外，德国在 2012年率先改革了科研机构博士生

的资助模式。如德国最著名的科研机构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

将博士生资助由奖学金模式转变成聘用合同模式，2014年莱

布尼茨学会 3000名博士生中有 80%的是在聘用制下进行深

造的[1]。这些人才奖励制度不仅针对德国籍学者，也面向在德

工作的外籍科研人员，科技创新人才在德国可以享受和德国

学者同等的待遇。

2.2 科研人才管理

完善的科研人才管理制度是留住人才的必要保障，德国

对高层次科技人才制定了优厚且公平的管理体系，让他们在

德国从事科研工作没有后顾之忧。首先，为科研人才提供高

额薪酬水平，公立大学、公立科研机构正式在编人员享有稳

定的工资待遇。虽然德国各区永久职位教授的薪酬略有不

同，但总体比当地平均工资高出约两倍。除固定工资外，科研

人员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一些在自己学科领域成就突出的

教授，其工资水平甚至可以达到国务秘书级别。其次，严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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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才管理制度。科研人员考核与绩效评估中，科研机构更

看重学术成果质量而不是发表论文数量，科研人员不会因为
所发表论文数量更多得到个人工资待遇提升。如果科研人员

团队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科研机构会在下一年度提供
更多经费支持，使科研团队有条件完成更重大的科研任务。

马普学会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果科研团队的研究不
是前瞻性或世界前沿课题，会撤销科研团队甚至关闭相关研

究所，直接遣散科研人员。
2.3 科研人才引进

德国十分重视对外国科学家的引进，如马普学会研究所
所长中就有近 34%来自世界其他国家。为引进外国人才，德

国设立了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巨额奖励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

的背景下，德国启动了洪堡教席奖计划，对从事实验科学取
得卓越成就的外国科学家，给予最高 500万欧元的奖励，对

理论科学研究获奖者给予最高 350万欧元的奖励。如此巨额
的人才引进奖项在选拔候选人时非常慎重。2008年洪堡教席

计划启动时，预计每年引进 10位科学家，但第一次只有 8位
科学家符合条件，2009年只招到 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

3 科研团队管理制度
3.1 科研团队领导人任命模式

一个科研团队能否形成重要科研成果，除团队内科学家

的个人努力外，团队领导人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
德国科研机构对科研团队领导人的任命十分重视。德国马普

学会的前身，威廉皇家学会创始主席哈纳克提出了著名的哈
纳克原则，核心就是让最优秀的人来领导科研院所，而不是

行政管理者。马普学会对其各研究所所长的遴选程序严格、
制度完善。马普学会赋予研究所所长极高的自主权和决策

权，所长可以独立设立科研项目、支配科研经费、管理科研团
队。所长的遴选不仅需要考察个人能力，更要考察他所带领

的团队所从事的科研项目是否具有前瞻性和科学价值。

3.2 科研团队的流动性管理
德国科研人才管理体系注重人才流动，不是将科研人才

机械地固定在一个岗位上。例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与科
研人员签订的聘用合同大部分有 6～8年的期限，到期后就终

止合同。科研人员必须流动到其他地方另谋出路，他们中大
多数转向了经济界、商界、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这种制度保

证了科研团队不断有“源头活水”注入进来，更多年轻科学家
有机会参与其中，已加入团队的科研人员也因为这种流动机

制的危机感而更加努力工作。

4 科技治理体系
4.1 重视教育与科研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德国最先开创了近代大学模式，将

教学与研究结合，此后被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二战后，德国充
分认识到恢复生产的必经之路是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从而

史无前例地重视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发展，奉行“科学自由、

科研自治、国家干预为辅、联邦与各州分权管理”[2]的指导方

针。1960-1978年，德国先后新建 20多所大学，为实现科技创

新振兴德国工业培养了大量人才。20世纪 70年代，德国调整

了科技创新政策，增加了大量科研经费。到 21世纪初，科技

创新已经成为德国国家战略重点，2003年推出“2010年议

程”计划，全面改革科技创新政策[3]。2010年发布《德国高技术

战略 2020》报告，规划未来各科技领域发展的重点。2011年

开启《纳米技术行动计划 2015》《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计划》《第

六期能源研究计划》等，在新材料、医疗健康、新能源开发及

新能源汽车领域作出前瞻性部署。2014年推出高科技战略

3.0计划，发布《高新技术战略：创新为德国》，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扶持中小型创新企业发展，优化创新环境[4]。

4.2 创新科技治理模式

在德国的科技治理模式中，科技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就

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德国联邦议会以及各州议会、政府

负责在宏观层面上制定科技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教育体制

创新等框架规则，并监督其实施，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而各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则可以在半自治状态

下享有独立决策权，负责各自的科研事务管理和运行。20世

纪 80年代，德国在著名大学所在城市配套建立起了高科技

产业园区、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器，例如，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

区和海德堡科技园区是两个最典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业

园区，方便了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推广。

4.3“双轨制”人才培养

德国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是一大特色。德国职业教

育非常普遍且发达，企业对人才的用工需求可以直接与职业

学校的教学对接，节约了企业在用工时大量的“搜寻—匹配”

成本，减少发生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性。发达的职业教育使得

劳动力和企业双方均能获益[5]。相比于职业教育，“精英大学

计划”旨在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培养和输送科学研究型人才，

提高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能力。

4.4 扶持中小创新企业

德国重视对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利用贴息政策

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包括长期投资信贷，以帮助中小

企业实施科技创新项目。德国政策性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负责发放专门款项，帮助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拓宽市场寻求

商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2003年兼并了 1950年成立的负责

中小型企业融资业务的德国清算银行，专门负责针对中小企

业的金融业务，并受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的保护。

5 科研成果的转化及收益
德国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关于科研成果归属和收益

都有明确的管理制度，这在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换的过

程中十分重要。

5.1 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

德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立法非常详尽且健全，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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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实用新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法外，还特别设立《雇员发明法》，对职

务发明提出了明确的保护措施。雇员在工作中要遵守《雇员发

明法》的相关规定，将职务发明在公开发表前申请德国国内专

利。德国《雇员发明法》比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更详细，力求

平衡发明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和激励发

明创新。德国的科研院所与产业界都在知识产权处理上非常

专业，他们认为对待知识产权的重视态度是科技创新能够向

前推进的重要前提。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科学知识的

共享与共同进步，而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又会挫伤科技创新的

积极性，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正确保护需要专业性评估。德

国著名的创新型高校慕尼黑工业大学就设立了专门的科技专

利与许可办公室，对科研成果及科研专利进行专业性评估并

进行申报。同时，还帮助科研人员协调商务谈判中的许可、保

密方案、并购等相关事宜，将科技创新成果推向市场。

5.2 成熟的技术转化渠道

在知识产权向生产转化方面，德国的三大科研机构马普

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都设有相关部门提

供专业化服务与管理。马普学会的技术转化中心是马普创新

公司，负责科研专利的申请与管理维护，向科研人员提供咨

询建议，帮助科研人员推广专利，给予就业指导。弗劳恩霍夫

协会设有 IP-商业化中心，负责知识产权开发和转化。亥姆霍

兹联合的 18个研究中心均设有技术转化办公室，为科技创

新成果寻找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6]。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保

护知识产权、促进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创新，同时，有利于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搭建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桥梁。

6 德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启示
德国在科研人才管理制度、科研团队管理模式、科技治

理体系、科研成果转化和收益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政策，对中

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6.1 优化科研人才管理制度

在科研人才管理制度方面，可以适当提高科研人才待遇，

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投入科技创新研发的事业中。德国为留住

高端科研人才，在资金投入上非常重视。这不仅解决了科研人

才的后顾之忧，充足的经费也有助于科研项目顺利完成。同

时，设立更多的科研奖励机制也能有效激发科研人才的研究

热情，吸引海外优秀科技创新专家落户中国。但在科研奖励项

目的落实过程中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对已经发放的科研奖

励要进行后期跟进，评估其使用效果以便及时作出调整。

6.2 创新科研团队管理模式

中国科研体制长期受官本位制影响，在管理体系、管理模

式、用人机制、评价机制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不利于调动科研

人才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科技创新人才流失问题比较严重，特

别是对于高端科研团队领导型人才来讲，他们的流失往往伴随

着整个科研团队的外流。因此，在高校、科研机构的管理上要注

重对科研团队管理模式的创新，让科研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得

到更多提拔，多了解科研人才的需求，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

6.3 改善科技治理体系

在科技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应注重职业教育的发展。

“双轨制”教育是德国科技治理体系的亮点之一。任何发明创

新如果只停留在学术论文中而不能投入生产，那么其创新的

意义就不大。中国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增加

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为制造业企业培养实用型人才，提升劳

动力素质，弥补劳动力缺口。另外，中国也要重视科技意识的

普及和科技创新氛围的营造。德国政府主要为科研提供资金

和政策制度保障，但不会干预或主导科技创新研究进展，创

新创造在各部门经济中自发进行。在企业创新层面就有学者

提出，中国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努力最勤奋的，但不是创新

能力最强的[7]。中国不仅需要创新型企业，更需要创新型企业

家。创新型企业家不同于套利型企业家，一些只有短期利益

没有长期受益的创造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科技创新。

6.4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在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增加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参与度，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创新的必要保障，不仅有利

于保护本土科技创新成果，更有助于吸引外资在中国设立研

发机构，进行科技创新。与德国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

比，中国在立法和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方面都有待提升。德国政

府非常重视企业在科技进步中的贡献，德国科技创新的参与

主体主要是 3个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工业企业，其中

非常注重科学界与经济界的结合[8]。中国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扶持力度更大，在企业层面特别是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扶

持力度还需要加大。创新的最前端往往发生在企业生产需求

的过程中，要关注企业的创新发展，为企业提供创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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